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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115.R20 电子卫生保健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有关电子卫生保健的报告，1 

建议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电子卫生保健的报告； 

注意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可能对卫生保健的提供、公共卫生、研究以及为
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利益而开展的与卫生相关的活动产生潜在影响； 

意识到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进展提高了对卫生工作的期望； 

尊重公平的原则，并考虑文化、教育、语言、地理位置、身心能力、年龄和性
别方面的差异； 

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电子卫生保健战略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电子卫生保
健活动的基础； 

忆及关于通过互联网跨国界宣传、推销和销售医药产品的 WHA51.9 号决议； 

1. 敦促会员国： 

(1) 考虑制定一项发展和实施电子卫生服务的长期战略计划，内容包括适宜的
法律框架和基础设施以及鼓励公立和私营伙伴关系2； 

(2) 发展认为适宜的卫生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并促进以公平、支付得起
的方式普遍获得其益处；继续与信息和通讯机构和其它伙伴合作，以便努力降
低费用并使电子卫生保健获得成功； 

                                                 
1 文件 EB115/39。 
2 电子卫生保健在此理解为意指在当地和远距离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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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开展密切合作，以推动公共卫
生服务； 

(4) 努力向包括脆弱群体在内的社区提供适于他们需求的医疗保健服务； 

(5) 开展多部门协作，评估电子卫生保健活动，并共享经济有效模式的知识，
从而确保公平、安全和道德标准； 

(6) 为电子卫生保健的 佳实践、政策协调以及为卫生保健提供的技术支持、
改进服务、向公民提供信息、能力建设和监测而建立国家中心和卓越网络； 

(7) 考虑制定和实施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并通过信息方法提高对疾病和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监测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 

2. 要求总干事： 

(1) 促进国际、多部门的合作，以期促进电子卫生保健领域行政和技术决定的
可比较性； 

(2) 记录和分析进展与趋势，通报国家政策和实践，并定期报告全球电子卫生
保健的使用情况； 

(3) 通过广泛传播经验和 佳实践，特别是关于远程医学技术的经验和 佳实
践，向会员国提供电子卫生保健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技术支持；设计评估方法；
促进研究和开发；并通过宣传准则进一步完善标准； 

(4) 促进将电子卫生保健纳入卫生系统和卫生服务，包括纳入卫生保健专业人
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中，以便促进对保健的获得以及改进保健的质量和安全
性； 

(5) 继续将通过网络学习提高卫生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诸如卫生学会机制
扩展至会员国1； 

                                                 
1 网络学习在此理解为意指使用任何电子技术和媒体支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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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促进制定、应用和管理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并收集和
比较与标准有关的现有信息，以便建立标准化的国家卫生信息系统，从而促进
会员国之间方便和有效的信息交流； 

(7) 支持区域和区域间，或运用相同语言的国家集团中在电子卫生保健领域的
行动。 

(第十二次会议，2005 年 1 月 24 日) 




